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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5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ＤＥ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ＤＥＧ

”）关于《股份

减持暨权益变动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ＤＥＧ

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股东

ＤＥＧ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７

，

５００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７１％

，转让给受让人雅戈尔

投资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ＤＥＧ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１．０６

元

／

股

７，５００ １０．７１

合 计

— — ７，５００ １０．７１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ＤＥＧ

合计持有股份

７，５００ １０．７１ ０ 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００ １０．７１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所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尚需取得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的审批；

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

ＤＥＧ

不再是公司的股东；

５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山东金正大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大街东首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正大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

２

楼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

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 ６３３３３３８９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声 明

（一）本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进行的。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国有股份的转让。《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相关股份交割的条

件是：（

１

）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如适用）；（

ｉｉ

）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

转让确认文件；（

ｉｉｉ

）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以及

（

ｉｖ

） 协议双方分别向对方交付相关能够使对方合理满意的适当授权证明。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出让人 指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金正大

／

上市公司 指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

《

股份转让

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本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协议股份 指

受让人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收购出让方持有的金正大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股份

（

占金正大总数的

１０．７１％

）。

根据上下文含义

，

协议股

份还可指上述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的部分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转让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协议股

份的行为或事项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

２

楼

３．

法人代表姓名：李如成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００８１３７

６．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服饰，皮革制品、家用纺织品的设计和销售

８．

营业期限：二

ＯＯ

七年四月二十日 至二

Ｏ

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９．

股东名称和股权结构：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持股

１０．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

４

楼

１１．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８９

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居留权

李如成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宁波 否

蒋群 董事 中国 中国宁波 取得新西兰居留权

吴幼光 董事 中国 中国宁波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

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是基于对金正大目前的投资价值判断而做出的商业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中增持金正大的股份的计划、协议或安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１．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金正大的法人股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金正大的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１０．７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当事人为

股份转让方：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及股份性质变动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正大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转让给

信息披露义务人，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１０．７１％

。

（三）股份转让的对价及付款安排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８．２９５０

亿元；在双方共同认可的银行监管

账户开立后

３

个工作日内，受让人将人民币

１

亿元支付至银行监管账户，并在《股份转让协议》所列交割条

件全部确认后的

１

个工作日内（且在过户完成前），将购买价格的剩余款项（即人民币

７．２９５０

亿元）足额支付

至监管账户，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款。

（四）生效时间及生效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

（五）交割条件

１

双方应共同完成的交割条件：

（

ａ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如适用）；

（

ｂ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以及

（

ｃ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

２

出让人的交割条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书：任何授权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协议和由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作为本协

议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出让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信息披露义务

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交割条件：

出让人授权书：任何授权出让人签署本协议和由出让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

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出让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

证明。

三、交易状态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交易待取得本报告中注明的有关部门批准，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还未取得该

等批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其他说明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

质押、冻结等。

《股份转让协议》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就本次权益变动达成的全部协议，不

存在其它补充协议、合同或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就协议股份的表决权行使

不存在其它特殊安排、就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它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买卖金正大

的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无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

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与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

上述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１．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２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

大街东首

股票简称 金正大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中国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０．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附表

。

信息披露义务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２日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大街东首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正大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

ＤＥＧ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ｍｂＨ

）

住 所：德国科隆

通讯地址：

２２

，

５０６７６ Ｃｏｌｏｇｎｅ

，

Ｇｅｒｍａｎｙ

联系电话：

＋４９ ２２１ ４９８６ １２９０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声 明

（一）本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减少在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进行的。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国有股份的转让。《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相关股份交割的条

件是：（

ｉ

）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如适用）；（

ｉｉ

）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

转让确认文件；（

ｉｉｉ

）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以及

（

ｉｖ

） 协议双方分别向对方交付相关能够使对方合理满意的适当授权证明。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人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金正大

／

上市公司 指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本

《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

协议股份 指

受让人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收购出让方持有的金

正大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股份

（

占金正大总股数

的

１０．７１％

）。

根据上下文含义

，

协议股份还可指上

述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的部分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转让 指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

司持有的协议股份的行为或事项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

ＤＥＧ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ｍｂＨ

）

2．

注册地址：

２２

，

５０６７６ Ｃｏｌｏｇｎｅ

，

Ｇｅｒｍａｎｙ

3．

执行董事会成员：

Ｄｒ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Ｋｒｅｕｔｚ Ｐｈｉｌｉｐｐ

和

Ｗｅｎｎ Ｂｒｕｎｏ

4．

注册资本：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欧元

5．

公司号码：

ＨＲＢ １００５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

主要经营范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通过获得相关企业股份并向相关企业提供

类似投资的长期贷款，承担保证和担保，授予及执行信托，在特殊情况下提供补贴或提供咨询等方式，推

动与发展中国家、中欧和东欧国家及新兴独立国家和股东确定的其他国家企业的发展合作

8．

注册期限：于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成立，法律上未限定经营期限

9．

股东名称和股权结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ＫＦＷ

）持股

１００％

10．

通讯地址：

２２

，

５０６７６ Ｃｏｌｏｇｎｅ

，

Ｇｅｒｍａｎｙ

11．

电话：

＋４９ ２２１ ４９８６ １２９０

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居住国

Ｄｒ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执行董事 男 德国 德国

Ｋｒｅｕｔｚ Ｐｈｉｌｉｐｐ

执行董事 男 德国 德国

Ｗｅｎｎ Ｂｒｕｎｏ

执行董事 男 德国 德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根据本报告书的要求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地法律，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５％

或以上

）

上市地点

Ａａａｒｖｅｅ Ｄｅｎｉ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Ｌｔｄ． １４．３８％

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Ｇｒｕｐａ ｄ．ｄ． ８．４９％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证券交易所

Ｐ．Ｔ． Ａｒｐｅｎｉ Ｐｒａｔａｍａ Ｏｃｅａｎ Ｌｉｎｅ Ｔｂｋ． ８．６７％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证券交易所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ｈｅｒｍ

（

Ｉｎｄｉａ

）

Ｌｔｄ． １１．９１％

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

Ｋｏｍｅｒｃｉｊａｌｎａ Ｂａｎｋａ ａｄ Ｂｅｏｇｒａｄ ５．５７％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

Ｐｅｎｇｕｅｎ Ｇｉｄａ Ｓａｎａｙｉ Ａ．Ｓ． １２．７４％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并开展双方的战略合作。 此次减持目的是认为该股份目

前已达到了投资预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中增持金正大的股份的任何确定计划、协议或安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金正大的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１０．７１％

。

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金正大的法人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当事人为

股份转让方：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及股份性质变动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金正大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自由流通的法人股转

让给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占金正大总股份数的

１０．７１％

。

（三）股份转让的对价及付款安排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股份的转让的总价格为人民币

８．２９５０

亿元，即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

１１．０６

元；在双方共同认可的银行监管账户开立后

３

个工作日内，受让人将人民币

１

亿元支付至银行监管

账户，并在《股份转让协议》所列交割条件全部确认后的

１

个工作日内（且在过户完成前），将购买价格的剩

余款项（即人民币

７．２９５０

亿元）足额支付至监管账户，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款。 购买价格将在过

户完成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生效时间及生效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

（五）交割条件

１

双方应共同完成的交割条件：

（

ａ

）山东商务厅或相关商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批准（如适用）；

（

ｂ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以及

（

ｃ

）任何其他股份转让生效可能需要的批准（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除外）。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交割条件：

受让人授权书：任何授权受让人签署本协议和由受让人签署的作为本协议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

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受让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

证明。

３

受让人的交割条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书：任何授权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协议和由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作为本协

议项下交易的部分的其他文件的授权书的原件或其他能够使受让人合理满意的证明代表信息披露义务

人签署的人士已获得授权的证明。

三、交易状态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交易待取得本报告中注明的有关部门批准，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还未取得该

等批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其他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可以自由流通，且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股份转让协议》 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受让人就本次权益变动达成的全部协议， 不存在其它补充协

议、合同或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受让人就协议股份的表决权行使不存在其它特殊安排、就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它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买卖金正大

的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无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

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与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

上述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１．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

ＤＥＧ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ｍｂＨ

）

授权代表：

Ｇｕｉｄｏ Ｒｅｃｋｍａｎｎ

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 本 情 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山东省临沭县常林

大街东首

股票简称 金正大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德国科隆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０．７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０．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附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德国投资和发展有限公司

（

ＤＥＧ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ｍｂＨ

）

授权代表：

Ｇｕｉｄｏ Ｒｅｃｋｍａｎｎ

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

２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５

、召集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安宁先生。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

珠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了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８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５９％

。

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

总数的

４５．７９％

。 其中：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８３

，

４２３

，

９１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５．４１％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共

４０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７００

，

７２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３８％

。

出席会议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Ｂ

股股

份总数的

４５．２６％

。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５０

，

６６０

，

１５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５．２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Ｂ

股股东共

１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３０

，

５２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的法律

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８１５，３０４ １３４，５２８，１３５ ９９．７９％ ２３４，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２，８２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１２４，６３２ ８３，８６８，０８３ ９９．７０％ ２３４，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２，２００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６９０，６７２ ５０，６６０，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８

，

１３５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２

，

８２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７

，

０８３ ９９．７０％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３

，

２００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宜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

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８１５，３０４ １３４，５２６，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４４９ ０．１７％ ５４，７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１２４，６３２ ８３，８６６，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４４９ ０．２８％ ２４，１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６９０，６７２ ５０，６６０，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认为公司提出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符合现行有关规定的要求，具备发行公

司债券的条件：

一、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符合《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有关规定；

三、公司不存在《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关于不得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形。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８

、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

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可以向公司原股东配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具体配

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品种及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期限不超过

７

年（含

７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

的混合品种，可以附债券续存期内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本次发行的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其付息方式由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

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

／

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

等实际情况决定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

６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

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

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

次发行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

行期数、是否设计回售或赎回条款、确定担保相关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具体配售安排、上市地点，以及在

股东大会核准的用途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

２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确定承销安排，编制及向监管机构报送有关申请文件；

（

３

）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４

）签署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

５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相关上市事宜；

（

６

）如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

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７

）在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发行工作；

（

８

）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９

）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做出如下决议并采取

相应措施：

Ａ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Ｂ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Ｃ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Ｄ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

８１５

，

３０４ １３４

，

５２６

，

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

，

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

，

１２４

，

６３２ ８３

，

８６６

，

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

，

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

，

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

，

６９０

，

６７２ ５０

，

６６０

，

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①

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 对 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８１５，３０４ １３４，５２６，０９１ ９９．７９％ ２３４，３４９ ０．１７％ ５４，８６４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４，１２４，６３２ ８３，８６６，０３９ ９９．６９％ ２３４，３４９ ０．２８％ ２４，２４４ ０．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５０，６９０，６７２ ５０，６６０，０５２ ９９．９４％ ０ ０．００％ ３０，６２０ ０．０６％

②

表决结果：通过。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先东、张奕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２．５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

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

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

决议，公司择机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购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１９９

号理财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支行购买招商银行

２５

周年行庆理财季

－

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１９９

号理财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

２５

周年行庆理财季

－

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１９９

号理

财计划（产品代码：

５１１９９

）

２

、理财币种：人民币

３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４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５

、预计年化收益率：预期最高到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９０％

，超出最高年化收益率部分的收

益作为银行的投资管理费。

６

、产品期限：

６０

天，实际产品理财期限受制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７

、认购起点：

１

元人民币为

１

份，认购起点份额为

５０

万份，超过认购起点份额部分，应为

５０

万份的整数倍。

８

、认购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１１

：

００．

９

、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为认购登记日，认购资金在认购登记日前按活期利率计算利

息，该部分利息不计入认购本金份额。

１０

、成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理财计划自成立日起计算收益。

１１

、到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际产品到期日受制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１２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１３

、投资方向和范围：本理财计划资金由招商银行投资于我国银行间市场信用级别较

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债券远期以

及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银行存款等其他金

融资产。

１４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１５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购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１８０

天理财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支行购买招商银行

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１８０

天理财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１８０

天理财计划（代码：

１８００

）

２

、理财币种：人民币

３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４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５

、预计年化收益率：预期最高到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４％

。

６

、产品期限：

１８０

天。

７

、认购起点：

１

元人民币为

１

份，认购起点份额为

５０

万份，超过认购起点份额部分，应为

５０

万份的整数倍。

８

、认购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每日

９

：

３０

到

２２

：

３０

为认购开放时间，其他时间不开放认

购。

９

、登记日：各子计划认购后的下一工作日为登记日。

１０

、成立日：登记日为成立日，各子计划自成立日起计算收益。

１１

、到期日：成立日后的第

１８０

天为各子计划到期日，若到期日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

个工作日。

１２

、本金及收益支付：各子计划的理财本金及收益在到期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划转至投资

者指定帐户。

１３

、投资方向和范围：本理财计划资金由招商银行投资于我国银行间市场信用级别较

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债券远期以

及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银行存款等其他金

融资产。

１４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１５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

金。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而有利于

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三、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计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６７％

。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柬埔寨投资

３２０

万

美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农作物木薯的种植、加工、销售及相关进出口贸易。 具体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全资子公司雅安农业投资（柬埔寨）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取

得了柬埔寨王国商业部颁发的《公司注册证书》。 《公司注册证书》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雅安农业投资（柬埔寨）有限公司

ＹＡ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

Ｃｏ．

，

Ｌｔｄ．

证书编号：

ＣＯ．０８８１ Ｅ／２０１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签发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营业有限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证书应在到期日前

３０

天重新换证）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 盈利

：

２７５．７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

元

～０．０１

元 盈利

：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与去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内公司光缆产品由于客户集中招标

采购比例增加，产品单价有所下降，同时人工及材料成本有所上升，光缆产品毛利率大幅下

降，对公司利润贡献同比大幅减少；通信服务业务因其行业特性在报告期处于亏损状态。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是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作出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

告数据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由于披露时点较早，

初步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

降幅度小于

５０％

，因此未发布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５０％

—

８０％

盈利

：

６７３６．７５

万元

盈利

：

1347.35

万元

-3368.38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受国家房地产调控以及高铁建设投入处于低位的不利影响，国内工程

机械市场继续延续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以来的低迷态势。 公司主要产品挖掘机、压桩机、旋挖钻机

与房地产、基础建设的关联度过高，第一季度整体营业收入出现较大下滑。 此外，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三项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继续攀升，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下

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本次修正的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披露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中，公

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

５００－１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

万元 盈利

：２，４６８．３８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受下游需求影响，

ＰＶＣ

产品的销售价格以及工业盐产品的销量与销售

价格均低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２．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５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４．１１％～１６６．１４％

亏损约

１

，

８００～２

，

２００

万元

盈利

３

，

３２６．４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４４～０．０５４

元

／

每股 盈利

０．０８１４

元

／

每股

注：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纺织品服装传统市场需求不振，影响了氨纶下游行业的开机开工率，氨纶市场往年一季度

的需求旺季未能出现；新增氨纶产能进一步释放，加剧了市场供需关系格局变化，氨纶产品售价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

５

月份下降以来，一直在历史低位徘徊；氨纶生产主要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挤占了氨纶产

品的盈利空间，行业性亏损的局面仍未改变。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末的具体财务数据，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信息披露媒体，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４日


